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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汇总 第二章企业法 第一节 企业法概述 一、企业的概念企

业是指依法设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独立

核算的经济组织。（4个形容词和1个名词） 法人企业主要有

公司企业、非公司制法人企业； 非法人企业主要有个人独资

企业、合伙企业等。 〖yangjobe〗注意法人和非法人的区别

： A、 非法人企业的财产即投资人的财产，企业的责任也是

投资人的责任，投资人以个人财产承担无限责任。 B、 法人

企业以投资额为限承担责任，是有限责任。第二节 个人独资

企业法 一、个人独资企业法概述 ㈠个人独资企业的概念（要

记）和特点 1. 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《个人独资企业法》在

中国境内设立，由一个自然人投资，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

，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

。 自然人仅指中国公民，外商独资企业不适用本法。 2. 个人

独资企业的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时，投资人应以自己个

人的全部财产用于清偿。 3. 法律对其内部机构设置简单，经

营管理方式灵活。（和法人治理结构不同） 4．个人独资企

业是非法人企业。 由于企业和个人融为一体，企业的责任就

是投资人个人的责任，企业的财产既是投资人的财产，因此

不是法人。 个人独资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，无独立承担民事

责任的能力——指不能以企业财产单独承担债务。而是无限

连带责任。 个人独资企业虽然不具有法人资格，但却是独立



的民事主体，可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。 二、个人独资

企业的设立 （一）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条件（前3个要掌握

） ⒈投资人为一个自然人，且只能是中国公民。 ⒉有合法的

企业名称。个人独资企业的名称中不得使用“有限”、“有

限责任”或者“公司”字样，个人独资企业的名称可以叫厂

、店、部、中心、工作室等等。 ⒊有投资人申报的出资。《

个人独资企业法》对设立个人独资企业的出资数额未作限制

。设立个人独资企业可以用货币出资，也可以用实物、土地

使用权、知识产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出资。以家庭共有财产

作为个人出资的，投资人应当在设立（变更）登记申请书上

予以注明。 ⒋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

。 ⒌有必要的从业人员。 （二）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程序（

看） 工商登记，收到申请文件的15日内，符合的发执照。 分

支机构应向分支机构所在地的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，要提

交独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。其民事责任由设立该机构的个

人独资企业承担。 三、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及事务管理 （

一）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的条件、权利及责任 1、条件： 

根据《个人独资企业法》的规定，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为

一个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 限制人员：国家公务员、党政机

关领导干部、警官、法官、检察官、商业银行工作人员。（

没有国企领导干部） 2、权利：投资人对本企业财产享有所

有权，可以依法进行转让或继承。 3、责任：投资人对企业

债务承担无限责任，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在申请企业设立登

记时，明确以其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出资的，应当依法以

家庭共有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。 （二）个人独资企

业的事务管理（机构问题） 1、个人独资企业事务管理的方



式 （1） 可自行管理 （2） 也可委托他人管理，应与受托人

或被聘用人签订书面合同。合同应订明委托的具体内容、授

予的权利范围、受托人或被聘用人应履行的义务、报酬和责

任等。（参见第一章：代理授权不明的后果） A、 委托人对

受托人或者被聘用的人员职权的限制，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

。（委托管理，属于代理） B、 受托人或者被聘用的人员超

出投资人职权的限制，与善意第三人有关业务往来应当有效

。（属于表见代理） C、 投资人委托或者聘用的管理个人独

资企业事务的人员不得从事下列行为：（10种行为要记，多

选题） 主要是损害企业利益和投资人利益，超越代理权限等

。 2、事务管理内容：（主要看社会保险事务） 1、个人独资

企业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一般不超过工资总额的20%； 1、 工伤

保险：应参加工伤保险。 2、 医疗保险单位控制在工资总额

的6%，职工占本人工资收入的2%； 3、 用人单位缴纳的失业

保险按工资总额2%，职工按本人工资的1%； 4、 企业职工生

育保险最高不超过工资总额的1%。 四、个人独资企业的权利

和工商管理 现在基本上裁慈加小?/P> 变更的，在做出变更决

定之日起15日内申请。变更住所跨登记机关辖区的，应向迁

入地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。 


